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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的通知 颁布单位：国家旅游局 颁布日期

：2004-11-29 实施日期：2004-11-29 有 效 性：有效 专业分类

：行政法 行业管理 正 文： 关于按时回收旅行社质量保证金

的通知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旅游局（委）： 2003年5月，

为支持旅行社企业度过因“非典”造成的暂时困难，国家旅

游局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《关于暂时退还旅行社部分质量保

证金的通知》（旅发[2003]38号），这一举措为旅行社减轻“

非典”造成的严重影响，扶持旅行社企业度过难关起到了十

分积极的作用。现在，“非典”已过去一年半，全国旅游市

场已全面恢复，根据38号文件的通知精神，暂退的旅行社质

量保证金使用期限将于2004年12月31日期满，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一、接受暂退保证金的各旅行社应于2004年12

月31日前，将去年暂退的部分质量保证金如数缴还至原资金

帐户。请各省(区、市)旅游局按保证金的收取和管理权限及

时通知并组织做好相关旅行社的质保金缴还工作。 二、要结

合这次质保金的回收工作对辖区内的保证金情况进行一次全

面清理，保证金未保持足额的，必须补齐。对于过时不补齐

或拒不按规定缴还的，可根据不同情况予以相应的处理。 三

、旅行社交纳质量保证金，是旅行社设立的必要条件，各省

（区、市）旅游局务必认真抓紧落实，切实加强对此次回收

保证金专项工作的组织和领导，安排专人负责，做到不错漏

、全足额地回收和规范管理。 特此通知。 国家旅游局 二Ｏ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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